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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粤市监规字〔2022〕8号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广东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减免责清单

（2022 年）》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市场监管局，省市场监管局各处室、派出机构、直

属单位：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减免责清单（2022年）》

（以下简称《清单》）已经省司法厅审查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抓好贯彻落实。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

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对列入《清单》管

理的事项，要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警示告诫、指导约谈等

柔性执法方式督促当事人自觉守法，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

政检查，做到宽严相济、法理相融、罚教结合。对未列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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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项，但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

度等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裁量条件的，应当依法处理。

《清单》自 2022年 9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 7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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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减免责清单（2022 年）

免处罚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1

对违反《电子商务法》第七十六条，存在未在首页

显著位置公示营业执照信息、行政许可信息、属于

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等信息，或者上述信

息的链接标识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14000

《电子商务法》第十五条、第

十六条、第二十四条、第七十

六条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

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

2
对违反《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条，存在未在首页

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信息或

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0E000

《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一

款、第三十九条、第八十一条

第一款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

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

3
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未在其平台显著位置明示七

日无理由退货规则及配套的有关制度的行为的行政

处罚

440226126002

《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

退货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

第三十二条、《电子商务法》

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

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

4 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未在技术上保证消费者能够

便利、完整地阅览和保存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126001

《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

退货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

第三十二条、《电子商务法》

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

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

5 对在广告中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

用语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82010

《广告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三

项、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

广告主在其经营场所或者利用自

有媒体发布自有商品或者服务广

告，点击率或阅读量较低，首次被

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

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

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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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6 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广告中应当明示的内容，未

显著、清晰表示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81000

《广告法》第八条、第五十九

条第一款第一项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

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

7
对广告使用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

用语等引证内容未表明出处，引证内容有适用范围

和有效期限未明确表示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78000

《广告法》第十一条第二款、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

广告引证内容真实、准确，首次被

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

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

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

8 对广告中涉及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方法，未标明专利

号和专利种类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80000

《广告法》第十二条第一款、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

已取得专利权且不存在终止、撤

销、无效等情形，首次被发现实施

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

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危害后果轻微。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

9
对大众传播媒介以新闻报道形式变相发布广告的行

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87000

《广告法》第十四条第二款、

第五十九条第三款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

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

10

对违反《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

未显著、清晰表示广告中应当显著标明内容的行为

的行政处罚

440225047000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

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

第二十五条、《广告法》第五

十九条第一款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

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

11
对发布医疗广告未标注医疗机构第一名称和《医疗

广告审查证明》文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845000

《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第十四

条、第二十二条

已取得广告批准文号，且发布的医

疗广告内容与批准内容一致，且属

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

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

微。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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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12 对兽药广告内容未列出批准文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655000

《兽药广告审查发布标准》第

十条、第十二条

已取得广告批准文号，且发布的兽

药广告内容与批准内容一致，且属

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

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

微。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

13 对农药广告内容未列出批准文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026000

《农药广告审查发布标准》第

十一条、第十三条

已取得广告批准文号，且发布的农

药广告内容与批准内容一致，且属

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

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

微。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

14 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属出版物的行为的行政处

罚
440225414000

《计量法》第三条、《计量法

实施细则》第二条、第四十条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

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

15
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各项最高计量标准，未经

有关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考核合格而开展计量检

定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417000

《计量法》第七条、第八条、

《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九条、

第十条、第四十二条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持

续时间不长，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

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

害后果轻微。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

16

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申请检

定和属于非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自行定期检

定或者送其他计量检定机构定期检定的，以及经检

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416000

《计量法》第九条、《计量法

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二款、

第十二条、第四十三条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计

量器具经检定合格，立即自行改正

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

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

17
对生产、经营者将“驰名商标”字样用于商品、商

品包装或者容器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

其他商业活动中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223000
《商标法》第十四条第五款、

第五十三条

有获得“驰名商标”认定或者保护

记录，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

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

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

微。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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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处罚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1

对商品或者服务不存在；商品的性能、功

能、产地、用途、质量、规格、成分、价

格、生产者、有效期限、销售状况、曾获

荣誉等信息，或者服务的内容、提供者、

形式、质量、价格、销售状况、曾获荣誉

等信息，以及与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允诺

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

质性影响；使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

的科研成果、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

引用语等信息作证明材料；虚构使用商品

或者接受服务的效果；以虚假或者引人误

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其他情形的

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00400Y

《广告法》

第四条、第

二十八条、

第五十五条

第三款

存在以下两种以上情形的：1.已满

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

人有违法行为的；2.主动消除或者

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4.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

违法行为的；5.配合行政机关查处

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本项仅限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

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的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第三

十二条、《广东省

规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没收广告费用，并

处广告费用不超过

3 倍的罚款，广告

费用无法计算或者

明显偏低的，处不

超过 20 万元的罚

款。

2
对在广告中使用“国家级”、“最高级”、

“最佳”等用语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82010

《广告法》

第九条第一

款第三项、

第五十七条

第一款第一

项

存在以下两种以上情形的：1.已满

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

人有违法行为的；2.主动消除或者

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4.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

违法行为的；5.配合行政机关查处

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第三

十二条、《广东省

规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处不超过 20 万元

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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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3
对兽药广告内容未列出批准文号的行为

的行政处罚
440225655000

《兽药广告

审查发布标

准》第十条、

第十二条

存在以下两种以上情形的：1.已满

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

人有违法行为的；2.主动消除或者

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4.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

违法行为的；5.配合行政机关查处

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第三

十二条、《广东省

规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警告。

4
对农药广告内容未列出批准文号的行为

的行政处罚
440226026000

《农药广告

审查发布标

准》第十一

条、第十三

条

存在以下两种以上情形的：1.已满

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

人有违法行为的；2.主动消除或者

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4.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

违法行为的；5.配合行政机关查处

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第三

十二条、《广东省

规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警告。

5

对生产、经营者将“驰名商标”字样用于

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或者用于广

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的行为

的行政处罚

440225223000

《商标法》

第十四条第

五款、第五

十三条

存在以下两种以上情形的：1.已满

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

人有违法行为的；2.主动消除或者

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4.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

违法行为的；5.配合行政机关查处

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第三

十二条、《广东省

规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处不超过 10 万元

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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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轻处罚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从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1

对违反《电子商务法》第七十

六条，存在未在首页显著位置

公示营业执照信息、行政许可

信息、属于不需要办理市场主

体登记情形等信息，或者上述

信息的链接标识等行为的行

政处罚

440225014000

《电子商务法》

第十五条、第十

六条、第二十四

条、第七十六条

第一款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4.主动供

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

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本项仅限电子商务经营者）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第三

十二条、《广东省

规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可以处 3000元

以下的罚款。

2

对违反《电子商务法》第八十

一条，存在未在首页显著位置

持续公示平台服务协议、交易

规则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

接标识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0E000

《电子商务法》

第三十三条、第

三十四条、第三

十七条第一款、

第三十九条、第

八十一条第一款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4.主动供

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

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本项仅限非情节严重情形）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第三

十二条、《广东省

规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可以处 2 万元

以上 4.4 万元

以下的罚款。

3

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未在

其平台显著位置明示七日无

理由退货规则及配套的有关

制度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126002

《网络购买商品

七日无理由退货

暂行办法》第二

十二条、第三十

二条、《电子商务

法》第八十一条

第一款第一项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4.主动供

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

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本项仅限非情节严重情形）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第三

十二条、《广东省

规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可以处 2 万元

以上 4.4 万元

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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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未在

技术上保证消费者能够便利、

完整地阅览和保存的行为的

行政处罚 440226126001

《网络购买商品

七日无理由退货

暂行办法》第二

十二条、第三十

二条、《电子商务

法》第八十一条

第一款第一项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4.主动供

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

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本项仅限非情节严重情形）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第三

十二条、《广东省

规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可以处 2 万元

以上 4.4 万元

以下的罚款。

5

对商品或者服务不存在；商品

的性能、功能、产地、用途、

质量、规格、成分、价格、生

产者、有效期限、销售状况、

曾获荣誉等信息，或者服务的

内容、提供者、形式、质量、

价格、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

信息，以及与商品或者服务有

关的允诺等信息与实际情况

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

响；使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

验证的科研成果、统计资料、

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信

息作证明材料；虚构使用商品

或者接受服务的效果；以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

导消费者的其他情形的行为

的行政处罚

44022600400Y

《广告法》第四

条、第二十八条、

第五十五条第三

款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4.主动供

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

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本项仅限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应知广

告虚假仍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的违法行

为，且属于非情节严重情形）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第三

十二条、《广东省

规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没 收 广 告 费

用，并处广告

费用 3 倍以上

3.6倍以下的罚

款，广告费用

无法计算或者

明显偏低的，

处 20万元以上

44 万元以下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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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在广告中使用“国家级”、

“最高级”、“最佳”等用语的

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82010

《广告法》第九

条第一款第三

项、第五十七条

第一款第一项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4.主动供

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

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本项仅限非情节严重情形）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第三

十二条、《广东省

规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处 20万元以上

44 万元以下的

罚款。

7
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广告中

应当明示的内容，未显著、清

晰表示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81000
《广告法》第八

条、第五十九条

第一款第一项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4.主动供

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

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第三

十二条、《广东省

规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处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8

对广告使用数据、统计资料、

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引

证内容未表明出处，引证内容

有适用范围和有效期限未明

确表示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78000

《广告法》第十

一条第二款、第

五十九条第一款

第二项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4.主动供

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

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第三

十二条、《广东省

规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处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9
对广告中涉及专利产品或者

专利方法，未标明专利号和专

利种类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80000

《广告法》第十

二条第一款、第

五十九条第一款

第三项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4.主动供

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

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第三

十二条、《广东省

规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处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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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对大众传播媒介以新闻报道

形式变相发布广告的行为的

行政处罚

440225987000

《广告法》第十

四条第二款、第

五十九条第三款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4.主动供

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

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第三

十二条、《广东省

规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处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11

对违反《药品、医疗器械、保

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第

十条规定，未显著、清晰表示

广告中应当显著标明内容的

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47000

《药品、医疗器

械、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广告审查

管理暂行办法》

第十条、第二十

五条、《广告法》

第五十九条第一

款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4.主动供

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

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第三

十二条、《广东省

规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处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12

对发布医疗广告未标注医疗

机构第一名称和《医疗广告审

查证明》文号的行为的行政处

罚

440225845000

《医疗广告管理

办法》第十四条、

第二十二条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4.主动供

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

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第三

十二条、《广东省

规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给予警告或者

处以 1 万元以

上 1.6 万元以

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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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对兽药广告内容未列出批准

文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655000

《兽药广告审查

发布标准》第十

条、第十二条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4.主动供

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

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第三

十二条、《广东省

规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处以违法所得

0.9倍以下但不

超过 9000元的

罚款；没有违

法所得的，处

以 3000元以下

的罚款。

14
对农药广告内容未列出批准

文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026000

《农药广告审查

发布标准》第十

一条、第十三条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4.主动供

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

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第三

十二条、《广东省

规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处以违法所得

0.9倍以下但不

超过 9000元的

罚款；没有违

法所得的，处

以 3000元以下

的罚款。

15
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属出

版物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414000

《计量法》第三

条、《计量法实施

细则》第二条、

第四十条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4.主动供

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

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第三

十二条、《广东省

规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可以处 300 元

以下的罚款。



— 13 —

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从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16

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各项

最高计量标准，未经有关人民

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考核合格

而开展计量检定的行为的行

政处罚

440225417000

《计量法》第七

条、第八条、《计

量法实施细则》

第九条、第十条、

第四十二条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4.主动供

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

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第三

十二条、《广东省

规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可以处 300 元

以下的罚款。

17

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

具，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和属

于非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

具未自行定期检定或者送其

他计量检定机构定期检定的，

以及经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

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416000

《计量法》第九

条、《计量法实施

细则》第十一条

第二款、第十二

条、第四十三条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4.主动供

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

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第三

十二条、《广东省

规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可以处 300 元

以下的罚款。

18 对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行为

的行政处罚
440225169000

《价格法》第十

三条、第四十二

条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主动

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4.主动供

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

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第三

十二条、《广东省

规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没 收 违 法 所

得 ， 可 以 处

1500 元以下的

罚款；没有违

法所得的，可

以处以 1500元
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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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强制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强制依据

1

对与直销活动有关的材料和

非法财物进行查封等行政强

制

440325032001

《直销管理条例》第

三十五条第一款第四

项

直销企业未依照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报备和披露的，

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可

以采取其他非强制手段达到管理目的的。

《行政强制法》第五

条、第十六条第二款

2

对与直销活动有关的材料和

非法财物进行扣押等行政强

制

440325032002

《直销管理条例》第

三十五条第一款第四

项

直销企业未依照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报备和披露的，

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可

以采取其他非强制手段达到管理目的的。

《行政强制法》第五

条、第十六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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